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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2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4-074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办理 

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

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隆能源”）为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券提供质押担保，其累计质押股份数量暂时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80%，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锦隆

能源将解除前期部分质押担保，解除后锦隆能源质押比例将降低至 39.42%。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锦隆能源函告，获悉锦隆能源因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业务需要，将其所持有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概况 

锦隆能源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出具的《关于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符合深交所挂牌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24〕593 号），锦隆能源申

请确认发行面值不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的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

交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债券”）符合深交所挂牌条件。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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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

日 

质押

到期

日 

质权

人 

质押

用途 

锦隆

能源 
是 36,000 39.42% 7.74% 否 否 

2024

年 11

月 21

日 

办理

解除 

质押

登记 

为止 

星展

证券

(中国)

有限

公司 

为发

行可

交换

公司

债券

提供

质押

担保 

本次股份质押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业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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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名称 

持股数

量(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万

股) 

本次质

押后质

押股份

数量(万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标

记数量

(万股)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万股)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

例 

石河

子市

锦隆

能源

产业

链有

限公

司 

91,317.54 19.63% 41,251.10  77,251.10  84.60% 16.61% 0  0  0  0  

石河

子市

锦汇

能源

投资

有限

公司 

34,535.80 7.42%  8,251.00   8,251.00  23.89% 1.77% 0  0  0  0  

曾超

懿 
39,377.84 8.46% 17,941.50  17,941.50  45.56% 3.86% 0  0  0  0  

曾超

林 
30,206.16 6.49% 14,533.00  14,533.00  48.11% 3.12% 0  0  0  0  

合计 195,437.33 42.00% 81,976.60 117,976.60 60.37% 25.36% 0  0  0  0  

三、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锦隆能源本次股份质押是为其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提供担保。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中部分拟用于归还锦隆能源借款并解除其

41,251.1 万股质押；其余资金用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归还银行借款。 

2、未来半年内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687,766,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35.1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4.78%，对

应融资余额为 16 亿元，还款资金来源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和自筹资金；未来一年内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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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766,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41.9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7.62%，对

应融资余额为 19.5 亿元，还款资金来源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和自筹资金。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且

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锦隆能源将解除前期部分质押

担保，解除后锦隆能源质押比例将降低至 39.4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质押担保比例将降低至 39.26%。锦隆能源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

被强制过户风险，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不会出现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四、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 号 20307 

主要办公地点：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八路 21 号 20307 

法定代表人：曾超懿 

注册资本：99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能源类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焦炭、兰炭、沥青、矿产品（危险

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除外）、建材、石油制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产品

（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除外）、机电产品的销售；货物装卸，仓储服务（危

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产品除外），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情况：能源类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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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年9月30日 202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20,150.19 525,322.72 

负债总额 217,285.32 232,036.74 

资产负债率 41.77% 44.17% 

流动比率 0.06% 3.43% 

速动比率 0.06% 3.43%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06% 0.17% 

项目 2024年1-9月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9,521.19 9,367.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46.64 -4.04 

（二）资信情况 

锦隆能源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 9.5 亿元，未来半年内需偿付上述债务金额 

9.5 亿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上述债务金额 9.5 亿元，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

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

问题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等情况。锦隆能源经营情况良好、资金充裕，不存在偿

债风险。 

（三）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用途和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锦隆能源本次股份质押是为其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

司债券提供担保。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中部分拟用于归还锦隆能源借款并解除其

41,251.1 万股质押；其余资金用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归还银行借款。预计还款

资金来源为募集资金、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到位后，锦隆能源将解除前期部分质押担保，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质押担保比例将相应降低。 

（四）高比例质押股份的原因及必要性 

锦隆能源本次高比例质押股份主要为其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提供担

保。锦隆能源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且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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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锦隆能源将解除前期部分质押担保，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的质押担保比例将相应降低，其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

被强制过户风险。如后续出现相关风险，锦隆能源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 

（五）重大利益往来情况 

锦隆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与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

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质押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明细； 

2、深交所出具的《关于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符合深交所挂牌条件的无异议函》；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23 日 


